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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1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9_AB_98_c48_81749.htm 二、税收法规 （一）增值税 《增

值税暂行条例》、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全国人大

通过的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

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》，以及国务院财政、税务

部门发布的有关增值税的规定、制度、办法，构成增值税法

律制度。 1.增值税的纳税人 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（销售不动

产除外）或者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，以及进口货物的单

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的纳税人。 （1）小规模纳税人 经营规

模较小，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，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，

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增值税纳税人，为小规模纳

税人。会计核算不健全是指不能正确核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

、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。 小规模纳税人的具体标准如下： ①

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，以及以从事货物生

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，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，

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。 ②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

税人，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。 ③年应税销售额超过

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、非企业性单位、不经常发生应税

行为的企业，视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 ④税法规定的其他情

形。 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确认，由主管税务机关依照税法规定

的标准认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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